
通識課程抵免對照表 

本校學門名稱 開課單位 原外校已修課程名稱 
可抵免本校通識課程科目 

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

外國語文學門 

Q群 
英文學系 

各英文相關課程 

（英檢畢業門檻之替代課程除外）。 

T0466 

A0050 

1. 應先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，再抵免

「英文（二）」；應先抵免第 1學期，再

抵免第 2學期。 

2. 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（含實習）修習

至少達 2科 4學分者，得依序抵免本校

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學期；至少達 3科 6

學分者，可依序抵免本校「英文

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3學期；至

少達 4科 8學分者，可依序抵免本校「英

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4學期。 

3. 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（含實習）修習

至少達 2科 8學分者，可依序抵免本校

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4學

期。 

4. 原就讀學校若為淡江大學（淡水校

園），僅得抵免相同之科目與學期；若為

淡江大學（蘭陽校園），僅得以「英文寫

作」、「英文閱讀」、「英文口語溝

通」、「英文能力檢定」等 4科目依序抵

免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。 

5. 原就讀本校英文系專業課程，或原就

讀學校英文課程若屬英檢畢業門檻之替代

課程，請會簽英文系判斷。 

 



各項規定說明與範例如下： 

1. 應先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，再抵免「英文（二）」；應先抵免第 1 學期，再抵免第 2 學期。 

2. 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（含實習）修習至少達 2 科 4 學分者，得依序抵免本校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；至少達 3 科 6 學分者，可依序抵免本校「英

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3 學期；至少達 4 科 8 學分者，可依序抵免本校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4 學期。 

【範例】2 科 4 學分，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。各校通識英文課程名稱包羅萬象，必須同時有「學分」及「成績」，始得辦理抵免，無需

至英文系會簽。 

 



 
（「英文（一）」、 「英語聽講（一）」各 1 學分可 2 科合併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第 1 學期； 「英文（二）」、 「英語聽講（二）」各 1 學分可 2 科合併抵免

「英文（一）」第 2 學期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範例】3 科 6 學分，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，再抵免「英文（二）」第 1 學期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「語實：英語實習」上、下學期各 1 學分可 2 科合併抵免 1 科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範例】4 科 8 學分，依序抵免本校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4 學期。 

 
（「英文三」、 「英文四」各 1 學分可 2 科合併抵免 1 科） 

 

 

 

 

 



3. 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（含實習）修習至少達 2 科 8 學分者，可依序抵免本校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4 學期。 

【範例】2 科 8 學分，依序抵免本校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共 4 學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4. 原就讀學校若為淡江大學（淡水校園），僅得抵免相同之科目與學期；若為淡江大學（蘭陽校園），僅得以「英文寫作」、「英文閱讀」、「英文口語

溝通」、「英文能力檢定」等 4 科目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。 

【範例】原就讀學校為淡江大學（淡水校園），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。 

 

【範例】原就讀學校為淡江大學（蘭陽校園），在指定的 4 科目裡修習了 3 科，但這 3 科僅有 1 科及格，故僅得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第 1 學

期。 

 

 



5. 原就讀本校英文系專業課程，或原就讀學校英文課程若屬英檢畢業門檻之替代課程，請會簽英文系判斷。 

【範例】經英文系向該生原就讀學校確認，「英語能力檢定」為該生原就讀學校之英檢畢業門檻替代課程，故不能用之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

（二）」課程。僅得以「英文（上）」、 「英文（下）」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。 

 
【範例】經英文系向該生原就讀學校確認，「英文證照輔導」非為該生原就讀學校之英檢畢業門檻替代課程，故可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

期。 

 
【特別注意】原校非為淡江大學者，不得以任何科目抵免「英語能力檢定」。 



6. 其他案例： 

【範例】該生原就讀學校之英文課程雖有「成績」，但無「學分」，故不能用之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課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範例】2 科 4 學分，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。同時，該生修習之日文課程若可抵免本校「日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或「日文（二）」共 2

學期，則依「淡江大學學生修讀外國語文學門課程實施要點」，該生已完成本校學生必修「外國語文學門」課程共 8 學分之規定。相關說明請點這

裡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tflx.tku.edu.tw/tflx/?page_id=7306
https://www.tflx.tku.edu.tw/tflx/?page_id=7306


【範例】2 科 4 學分，依序抵免「英文（一）」共 2 學期。該生雖有修習其他外文「外語初級－韓文Ｉ」，但依「淡江大學學生修讀外國語文學門課

程實施要點」，韓文並非「外國語文學門」所列的其他外文，因此無法用以抵免為「外國語文學門」學分，僅得以抵免為自由選修學分。相關說明

請點這裡。 

 

https://www.tflx.tku.edu.tw/tflx/?page_id=7306

